附件：
[bookmark: _GoBack]《陶瓷行业辊道窑氨燃料应用规范》团体标准参与起草回执表
	
兹确认参加：  《陶瓷行业辊道窑氨燃料应用规范》   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起草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推荐起草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单位意见：
	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起草单位报名后，广东陶瓷协会秘书处跟进确认及安排具体起草工作。
2.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应及时反馈编制意见并按时参加标准制定工作会。
3.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将在本标准中署名，署名顺序以对标准编制的贡献大小排序。
4.起草单位免费获得正式标准20份。


欢迎有意向参与本标准制定的单位积极报名参加，为标准编制提供支持，协会承诺为起草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在编制的标准中将为起草单位及个人署名，扩大起草单位在行业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参与标准制定还将有利于企业诸如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市级技术中心等的认定，并有可能获得所在省市或科技园区等地方性参与团体标准的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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